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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　開會通知單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5月10日
發文字號：營署綜字第1071192940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備註

開會事由：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4次研商會議

開會時間：107年5月22日(星期二)上午9時30分
開會地點：本署601會議室（台北市八德路2段342號）

主持人：林組長秉勳

聯絡人及電話：施雅玲02-87712345#2954
102new@cpami.gov.tw

出席者：新北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新竹縣
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
屏東縣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基隆市
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本署綜合計畫組林副組長世民、張簡任技正順勝、廖簡
任技正文弘、蔡科長玉滿、望科長熙娟、綜合計畫組三科

列席者：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

副本：

備註：

一、檢附會議議程資料1份，請針對本次座談議題預先研提相

關規劃意見或問題，並於107年5月18日（星期五）前傳送

本署承辦人，以利會議進行。

二、請持本開會通知單進出本署；本署來賓車位有限，請儘量

搭乘大眾運輸工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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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規劃作業 

第 4 次研商會議 議程 

壹、開會緣由 

本部 105 年 5 月 1 日施行國土計畫法之法定期程，如期於

107 年 4月 30 日公告全國國土計畫；後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

府應於 109 年 5 月 1日前公告實施各該國土計畫。 

為協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如期完成該項法定工作，本

部已於 106 年度補助 18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理所屬國土計

畫規劃作業，並由本署城鄉發展分署成立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

土計畫輔導團，以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研擬所屬國土計畫

規劃作業相關疑義提供必要協助，後續並將研擬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國土計畫規劃手冊，供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納為參考。 

考量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刻辦理規劃作業，對於海洋資

源地區之規劃尚有相關問題，爰辦理本次有關「海洋資源地區

劃設及使用管制政策」議題座談，以進一步協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所屬規劃團隊釐清相關疑義；至國土計畫其他重要議題，

本署並將陸續安排座談。 

貳、報告事項 

「海洋資源地區劃設及使用管制政策」報告。（本署綜合

計畫組） 

參、綜合討論 

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提問（含會前提供意見或會中新

增問題），並請本署綜合計畫組回應。 

肆、臨時動議 

伍、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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